
臺北市大安區龍生里 113 年上半年度里鄰工作會報會議紀錄 

時間：113 年 1 月 19 日(星期五) 18 時 30 分 

地點：里民活動場所(和平東路二段 107 巷 9 號) 

主持人：沈鳳雲里長                           紀錄：連雅君 

上級督導人員：視導 林鈴珠 

參加人員： 

鄰別 鄰長簽到欄 鄰別 鄰長簽到欄 鄰別 鄰長簽到欄 鄰別 鄰長簽到欄 

1 鄰 陳駟芳 6 鄰 張淑君 11 鄰 吳家勇 16 鄰 劉貞英 

2 鄰 張素珍 7 鄰 莊順欽 12 鄰 黃玉枝 17 鄰 湯瑞兆 

3 鄰 黃昕昀 8 鄰 徐梅秀 13 鄰 鄭淑吟 18 鄰 賴水雄 

4 鄰 林愛子 9 鄰 楊宛諭 14 鄰 郭麗雪 19 鄰 王衍惠 

5 鄰 林宏益 10 鄰 彭廖月美 15 鄰 黃學永 20 鄰 林玉鳳 

 

壹、 主席致詞：（略） 

貳、 貴賓介紹及致詞：（略） 

參、 里辦公處年度重要工作報告：如會議資料 

肆、 112年度里鄰補助經費執行情形：如會議資料 

伍、 宣導事項：如會議資料 

陸、 討論事項： 
一、案由：有關 113 年「里鄰建設服務經費」計畫運用情形。 

    說明：如會議資料附件一。  

決議：依上揭內容實施。應出席人數 20人，出席人數 20人，同意人數 20人，本

案通過。 

二、案由：有關 113年「第二殯儀館回饋經費」計畫運用情形。 

    說明：如會議資料附件二。  

決議：依上揭內容實施。應出席人數 20人，出席人數 20人，同意人數 20人，本

案通過。 

三、案由：有關 113年「敦親睦鄰活動」之辦理。 



說明：擬辦理國內旅遊或節慶活動等。 

決議：依上揭內容實施。應出席人數 20人，出席人數 20人，同意人數 20人，本 

   案通過。 

四、案由：有關 113年「鄰長自強活動」之辦理。 

說明：請各位與會鄰長討論辦理方式。  

決議：舉辦旅遊活動及餐敘。應出席人數 20人，出席人數 20人，同意人數 20人，  

本案通過。 

五、案由：有關 113年「資源回收補助金」之辦理。 

說明：請與會鄰長研商議決。 

決議：擬辦理宣導或參訪或研習活動。應出席人數 20人，出席人數 20人，同意  

人數 20人，本案通過。 

六、案由：有關 113年 1~6月份里民活動場所課程。 

  說明：如會議資料附件三。  

  決議：依上揭內容實施。應出席人數 20人，出席人數 20人，同意人數 20人， 

本案通過。 

柒、臨時動議：無。 

捌、主席結論：感謝各位鄰長、各單位代表與貴賓的出席及協助與支持。 

玖、上級督導員講評：（略）。 

拾、散會：20 時 00 分 


